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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外国法制史教材建设至今已有６０多年，从一穷二白到初具规模，新世纪前的外国法制史教材建设经历
了从无到有、由衰转盛的跌宕过程。新世纪后外国法制史的教材建设逐渐发展成以五大主流教材为主，其他非主流教

材、研究生教材、司法考试辅助教材和成人教育教材为辅的格局，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但我国外国法制史教材

建设仍存在问题，针对问题对症下药，以教材建设为路径，对教学模式的革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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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法制史，作为一门颇具“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在我国已走过６０多个年头。外
国法制史通过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和“三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方法，合理借鉴域外法律

文化，特别是近现代西方法律文化的有益经验，为一批又一批的高等法学人才培育了新的思维模式。进

入２１世纪，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革新，法学教育的理念以及教育手段也应该跟上时
代的步伐。不同于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模式，新世纪以来的“外国法制史”学科教学应以如

何培养学生的应用性、创新性思维为主，使得培养出来的法学人才能够将自己的“所思、所学”与如何分

析现实问题、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这对于如何培养应用型、创新型法治人才，乃至对整个“外国

法制史”学科教学模式的研究以及改革，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通过梳理新世纪“外国

法制史”教材建设成果，总结教材建设上的成绩与不足，更好地将教材建设与学科建设结合起来，改革

旧的教学模式，使“外国法制史”这门学科在培养高层次法治专门人才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１　新世纪前“外国法制史”学科教材建设简述
１９４９年前，中国没有开设“外国法制史”的课程，只是开设有“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课程，也没

有概论性质的宏观的“外国法制史”课程或者讲座。当时只有莫里斯（Ｍ．Ｆ．Ｍｏｒｒｉｓ）的《法律发达史》
（王学文译，商务印书局１９３３年版）和穗积陈重（１８５５－１９２６）的《法律进化论》（黄尊三等译，全３卷，商
务印书馆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版）的译作，却未在大学学堂中讲授［１］。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将新中国之前的法学教育作为革命的对象，造成了“外国法制史”学科建设一

片空白的局面，后来在苏联法学家帮助下于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外国法制史”内容的课程。而后我国

许多高校开设了“外国法制史”课程，也发表了一些“外国法制史”的论文、译文。但由于受苏联的影响，

该阶段“外国法制史”暴露出教学与科研混同、国家与法尚未分开、科研成果过少等问题。这种情况直

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教学建设和学科建设也一直呈现萎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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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制建设重新回归学术研究视线，法学教育在百废待兴后迎来雨后春笋的阶

段，由国家组织学者编写和由高校自主编写的教材开始大量涌现。如１９８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国内第一本外国法制史统编教材《外国法制史》，由陈盛清主编，林榕年和徐轶民副主编；１９８７年，北京
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陈盛清主编、林榕年和徐轶民副主编的统编教材修订本《外国法制史》；１９８７年中
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徐轶民编著的《简明外国法制史》；１９９９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由林榕年主编的“２１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之一的《外国法制史》（第１版）等。

从“外国法制史”这一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到新世纪以前这一段时期，“外国法制史”的教材建设历经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主要有下列三点：１）从编排体系来看，我国１９８２年以前“外国法制史”教材普遍采
用“四大段”“四大块”的体系；１９９４年后开始出现彻底抛弃“四大段”模式的教材，将课程分为“综述”和
“分述”两篇，“综述”按时间横向对断代法制史作了概述，“分述”分为多个部分分别按各个法系法和国

别法进行了叙述；１９９９年后开始有教材以法系为主干，以典型国家法制发展为脉络进行历史剖析和综
合论述。２）从材料来源及学术规范上来看，１９７９年以前，我国“外国法制史”无论是教材还是资料都大
部分来源于前苏联，到林榕年主编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法制史》，此时的教材大多广泛

吸收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材料来源广泛，许多章节内容还涉及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法律制度的发展
情况，同时许多教材还在附录中增加“参考书目”的内容。３）从内容上来看，“外国法制史”涉及的内容
从最早的只有几个法系、主要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扩充到“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法律制度”“欧

洲共同体法”“非洲法”的内容。

２　新世纪后“外国法制史”教材建设回顾
目前，“外国法制史”教材建设中大部分教材主要适用于法学专业的全日制本科生教学工作，本科

教材逐渐形成了五大主流教材为主，其他有较大影响力的优秀教材为辅的格局，且“外国法制史”也是

成人教育、司法考试、研究生教育（法律硕士和法律史硕士）中的法学基础学科。因此，“外国法制史”的

教材建设呈现出多样性、多层次的特点。

２．１　“外国法制史”主流教材版本修订情况
何为“主流教材”？笔者从主编、发行量、修订版次等多方面考虑，认为“主流教材”应具备几大特

点：一是主编在“外国法制史”学界有较大建树，内容权威有保障；二是市场发行量较大，受众颇广；三是

修订版次较多，内容更新较快。

２．１．１　中国人民大学林榕年、叶秋华主编，人大版《外国法制史》教材
２００４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榕年、叶秋华主编，王云霞副主编的《外国法制史》教材，这是

承接１９９９年首次出版后的第２版，同时该书也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的规划教材。第２版教
材主要是以法系、国别法为主要脉络对外国法律制度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紧凑的体例更提升了知识体

系的衔接性。其次该教材注重史论结合对近现代发达国家法制经验进行总结。２００７年，该教材在第２
版的基础上出版了第３版。第３版在体例上并无大的改动，但最新学术成果在第３版增订。２００９年，
该教材推出了第４版，分为十七章对外国法律制度进行论述，“希伯来法”一章属于增订的章节。２０１４
年，该教材继续推出第５版。教材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其一，“德国法”“日本法”两大章节的
体例形式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其二，删去“欧盟法”一章，章节总计十六章；其三，调整了图片内容［２］。

２．１．２　中国人民大学林榕年、叶秋华主编，曾尔恕、王云霞任副主编，人大版《外国法制史》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还出版了由林榕年、叶秋华任主编，曾尔恕、王云霞任副主编的普通高

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外国法制史》。教材章节编排与人大“２１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外国法
制史》有所不同，增加一章由湖南师范大学夏新华教授撰写的“非洲法”一章，反映了非洲国家近年来的

法律制度发展。２００８年，此教材在第１版的基础上出版了第２版，该版本教材更新了研究成果，更规
范、详细地阐述了不同法系和国家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２０１２年，该教材继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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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至第３版，内容更为详实，注重对发达国家法制经验的总结，并增添了最新的学术成果。２０１６年，该
教材在第３版的基础上作了第４版修订，有以下几方面调整：第一，对部分文字进行修改，力图使文字表
述更加准确、凝练；第二，在正文中新增若干案例、事例和阅读材料，以变体字形标识；第三，适当压缩了

各章篇幅（如删去了“非洲法”一章），使重点更为突出。

２．１．３　华东政法大学何勤华主编，法律版《外国法制史》教材
自１９９７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由何勤华主编的《外国法制史》教材，如今该教材已经出版到第６版。

各版本体例大致相同，从“汉穆拉比法典”一直延续到“欧盟法”，体系清晰，条理分明。同时，本教材还

编排了文字厚重的“导论”对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发展规律作了总结式的阐述。自２００６年增至第４版，
该教材不断吸收近年来本学科的研究成果，内容更为充实；形式上也在追求不断突破，增加了大量的插

图，增强了该教材的直观性与阅读乐趣。２０１１年，该教材第５版出版。与第４版相比，第５版在内容上
有所完善，如对“伊斯兰法”和“法国法”进行了多处的补充和修订；在其他章节，补充了新的内容，如在

“英国法”增加“最高法院”、在“日本法”增加了“陪审制度”的内容［３］。２０１６年，该系列教材修订至第６
版。该版本教材继续创新，在每个章节增加二维码，扫描对应二维码，就可以得到对应知识点的链接，同

时该版本教材还配套了教学课件。该教材同样采用不设编、分章叙述的体例，总计十五章，内容详实但

不全面，如“希伯来法”“古埃及法”的内容没有出现在该教材内。

２．１．４　中国政法大学曾尔恕主编，法大版《外国法制史》
２００８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政法大学曾尔恕主编的《外国法制史》，该教材入选普通

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２０１３年，该教材修订至第２版，再次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
级规划。与其他国内同类教材体例有所不同，该教材从整体上分为上、下两篇，即上篇古代、中世纪法律

制度，下篇为近代现代法律制度。上篇共两编：第一编东方国家的法律制度，第二编古代西方法律制度。

下篇共三编：第三编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制度，第四编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第五编俄罗斯和欧洲联

盟法律制度［４］。笔者对该教材的体例划分有两处不予认同：第一，把“日本法”放在“大陆法系”一编是

不妥的，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先后移植大陆法系以及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第二，第五编“俄罗斯和欧

洲联盟法律制度”单独成编，有失妥当，因其与前几编如“英美法系法律制度”“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缺乏

对应的编章关系。

２．１．５　北京大学由嵘主编，北大版《外国法制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嵘主编的《外国法制史》到２００７年８月已经修订到第三版，该教材分成

八编对人类历史上主要的法律制度进行较为完备的阐述：第一编古代法律制度；第二编中世纪法律制

度；第三编民法法系的形成，其主要国家法律的历史发展以及民法法系的基本特点；第四编民法法系主

要国家法律的基本制度；第五编普通法法系的历史发展、主要渊源和特点；第六编普通法法系主要国家

法律的基本制度；第七编近现代伊斯兰法和非洲国家法律制度发展概况；第八编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法

律制度。该教材内容涵盖较广且简繁恰当，辅以翔实的史料，并加入“非洲国家法律制度发展概况”使

内容更完整。但该教材体例结构的编排不符合学生学习规律，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发展沿革是一个动

态发展的过程，不同时期的法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将“日本法”归入“民法法系”一章，是对日本仿效

英美时期进行法律移植的忽视，没有动态地反映法律的发展过程。

２．２　非主流教材建设情况
除了几大主流教材以外，还有一些教材也不失为“外国法制史”学科教材建设中的优秀成果。

诸如：

郑祝君主编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２０１４年出版的《外国法制史》，该教材从“外国法制史”教学实
际出发，既有丰富的史实介绍作为支撑，又有对前沿问题深入的理论探讨，反映了“外国法制史”研究领

域的最新成果和独到见解。

夏新华主编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２０１１年出版的《外国法制史》。该教材根据教育部地方法学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和高等学校法学特色专业建设目标以及湖南省法学精品课程教材建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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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结构对教学内容编排作出调整，即将教学内容分为六大知识模块。同时该教材有两大特点：其

一，每个章节知识模块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其二，编写群体主要为高校中青年法律史教师。

高鸿均、李红海主编的《新编外国法制史》（上、下两册），由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２月出版。该
教材体例上做出重大革新，即古代法单列一编，中世纪以后在法系列篇的框架基础上，参考百科全书的

体例，每个时期的核心内容列为一章，各个章节相对独立，自成一体，所有论述围绕主题，做到重点突出，

欧洲中世纪作为单独的一编，重点突出“日耳曼法”“教会法”“罗马法复兴”三大主题［５］。值得注意的

是，该教材有两册，上下两册相加的页数逾一千页，文字详尽内容厚重，但长达四十二章的篇幅对于本科

教学过于繁重，难以与实际教学情况配套。

何勤华、李秀清主编的博学法学系列：《外国法制史》（第三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２０１１年出版。
该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自古埃及到现代世界主要国家、地区法律制度发展的基本脉络，该教材在体例上

有所创新，即将古埃及法、古巴比伦法、希伯来法、古印度法、古希腊法这几类法律制度合为“法律文明

的起源”一章单列［６］。该教材的最大特点就是作者权威、阵容强大，由著名学科带头人领衔主编，各大

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选派的资深教授、副教授联袂参编。

２．３　成人教育”系列教材建设情况
曾尔恕主编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式

教育试点法学教材———《外国法制史》到２０１６年已出版至第３版。该教材基本以编写年代为顺序的体
例介绍不同法系和世界法律发展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国家的法律制度，全书分为１２章，内容较为
简洁，其中“古代法综述”一章只简要介绍了两河流域法、古印度法和古希腊法以突出重点。科学、简

洁、准确的内容编排非常适合成人教育及远程教育使用。

２．４　研究生教材建设情况
２０１２年，夏新华主编的“法律硕士精品教材系列”的《外国法制史》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教

材的主要适用对象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该教材分１５章节，通过体例创新和教学改革，将某个
法系或者某个国家法律制度从产生到衰弱条理清楚地讲述，内容也比较集中。

２００６年，何勤华、贺卫方主编的《西方法律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该教材内容没有涉及古代、中世
纪东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取而代之以六章的篇幅讲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这六个极具

代表性的国家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演变规律。章名中规中矩、体例简洁清晰的特点以及思想史、

制度史合二为一的编排方式非常适合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启发式教育。

２００４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由嵘、张雅利、毛国权及李红海编写的《外国法制史参考资料
汇编》。该资料汇编虽是作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嵘主编的“２１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外国法制史》
的配套教学资料，但其内容囊括一些比较有价值而不容易查阅到的文献材料，非常适合法律史专业的硕

士研究生研读［７］。

２．５　司法考试辅助教材建设情况
２００８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王云霞、张彩凤和崔林林所著的“２１世纪法律教育互动教材基础

课系列”《外国法制史》，该教材的编写既针对本科教学，也适应司法考试的需要。教材编写人员在针对

教学内容的取舍上颇具新意，针对本科教学的基础内容予以重视的同时，更为侧重司法考试的知识内

容，同时对近现代的法律制度尽可能地予以明晰。

２．６　新世纪“外国法制史”教材建设成果特点
综观新世纪我国“外国法制史”教材的发展历程，当前“外国法制史”教材建设大体呈现出以下三个

方面的特点：

其一，在体例内容上，如今的教材编排总体都是从时间上来划分古代史、中世纪、近现代几大部分，

然后又在每个时间段上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制度进行专项阐述，内容也更为全面。

以往对于古代法一笔带过的作法也得到了改观，转为对近现代主要国家法律制度的阐述为主，其他时

期、地区的法律制度的剖析为辅的内容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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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学术规范上，上述教材所包含的材料都很全面，史料翔实，论述精炼，新颖且规范，注重吸收

国内外的最新学术成果，能够反映我国当前外国法制史研究成果的大致轮廓。此外，为了遵守学术规

范，大部分教材在保有详细注释的同时，更是在教材的附录中添加“主要参考书目”，更为可读性增添

色彩。

其三，在编排美化上，上述教材大部分都是注重在文字内容上下工夫，相应的图片较稀少或没有。

详实的内容构成教材的“骨与血”，扎实的文字的确能够全面地论述人类历史上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法

律制度，不过教材不同于学术著作，教材面向的受众是广大学生，单纯的文字以及史料堆积相反不利于

教学效果的提升，读者的积极性也相应难以提高，从而拉低了整本教材该有的效果。

３　新世纪我国“外国法制史“教材建设前瞻
近些年来，法学教育中愈来愈盛行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即任何学问都要为社会生活、社会实践所

服务，甚至直接等同于如何创造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学科或者学术的独立价值，再加上市场需求的导向

作用，一种强调经济效益产出的思潮冲击着各个法学院校。所以，在这些年来，法学院校的学科教育倾

斜应用法学，忽视法学基础学科。导致如“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这些法学基础学科的课程受

到了压缩，所占学分减少，所占课时也相应减少。除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的冲击，学生也感觉

“外国法制史”在介绍国外法制发展情况时大多讲述其原则、特点，高度概括性的文字使学生感到抽象、

笼统、枯燥而乏味。因此，如何以教材建设为路径，与教学模式相结合，对解决“外国法制史”学科当前

所面临的问题大有裨益。

３．１　重点建设主流教材，亦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目前主流教材的适用群体多为各大政法院校和综合大学法学院学生，“外国法制史”作为法学基础

学科，所讲授的学科主要知识也应是学界通说。目前主流教材的编写人群多为“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

会”的常务理事，这些学者都是研究“外国法制史”的佼佼者，其教材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是可以肯定的，

适宜本科生学习。同时这些学者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追求与探索对我国“外国法制史”学科的建设与

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在认可权威的同时，亦要支持中青年学者，多关注以中青年学者为编写

主体的“外国法制史”教材。

３．２　避免内容简单重复，主次要有取舍
虽然现在市场上的教材体例编排多有差异，但教材的主要内容还是围绕着几个主要法系、国别的法

律制度，且具体章节内容也是多以某种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具体法律制度和基本特征对该种法

律制度进行阐述。虽然这些法律制度极具代表性，具体章节内容设置既捏准了法律发展的“命脉”，也

方便学生针对课程内容知识进行识记，但这种模式化、固定化的教材编排方式忽视了教学的发散性，使

得“外国法制史”单纯成为了一门史料堆积和只须“死记硬背”的故纸堆学科。同时，当前“外国法制

史”学科的课程安排大幅缩减，教材洋洋洒洒地罗列了数十章节的教学内容无法全部搬到课堂之上，教

师只能选取其中部分讲解，其余部分则留给学生课后自学，教学内容无法完成，其效果可想而知。因此，

要做到重点突出、繁简有别。

３．３　重视研讨教材建设，优化章节内部结构
在具体章节编写上，除开课程的正式内容，可以设置章前提示、内容导读、问题导引、理论争鸣、内容

小结、拓展知识六大部分，层层递进，最终达到开拓视野，引导辩证思维，培养人文素养和学术思维的目

的。“章前提示”部分将体现教学目的，即让学生明晰内容的侧重点，何处应予了解、理解、掌握；“内容

导读”部分主要是对内容的概括性叙述，方便学生课前了解课程主要内容的脉络，课后梳理并回顾主要

的知识点；“理论争鸣”部分主要介绍课程所涉及内容的学界通说，并引入中外不同的学术观点，让学生

在不同的角度进行辩证思考；“内容小结”部分主要是对内容的高度概括，内容虽与“内容导读”部分有

所交叉，却是旨在达到遥相呼应、巩固知识体系的目的；“拓展知识”部分是对正文的必要补充，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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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联的国内外参考性资料、重要案例以及参考文献。通过环环相扣、层层铺垫的章节构建，学生在课

前预习、课堂学习、课后复习的多环节中对主要知识点有了自己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将问题发散，

发挥研讨式教学的特性，注重课堂问辩和讨论，在学生能够“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旨在与培养学生的归

纳总结能力和思辨能力。

３．４　加紧“马工程”教材建设，完善教材建设体系
目前各大法学基础学科均已有“马工程”教材，而“外国法制史”教材的“马工程”教材建设尚属空

白。教材建设的整体化、体系化要求我们将教材建设的薄弱部分予以强化，才能达到“１＋１＞２”的效
果。同时，在“马工程”教材编写的问题上，我们也得回归文本，将“明晰知识”“传道授业”作为主要目

标，不能顾此失彼。

３．５　结合现代技术应用，提高编写排列美感
在编排技术和现代技术上，教材建设需要与时俱进，富有创新。目前大部分教材均重视文字，而忽

视图片，文字作为教材“传道授业解惑”的载体固然重要，但是过多的文字堆积势必会让读者觉得乏味，

基于“寓教于乐”的宗旨，适当地增加关联性图片不仅使读者有着身临其境的历史感，更能起到增加教

材趣味性的功效。美化教材中的字体和图片，不仅仅是基于提升读者阅读舒适感的目的，同样也能极大

地提高读者的阅读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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